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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(107D007351_1_221656379851.odt、107D007351_2_221656379851.odt

、107D007351_3_221656379851.odt)

主旨：為辦理108年度選送公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，請依說明於1

07年12月14日（星期五）前將符合推薦資格者之相關資料

函送本總處，以辦理後續遴選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105年12月20日院授人培字第1050062542號函頒

之「行政院選送公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實施計畫」（以下

簡稱本計畫）辦理。

二、請各主管機關依本計畫規定，薦送有意願、具發展潛力人

員參加遴選，相關事宜如下：

(一)研究項目：須符合當前國家重大政策，配合國家整體建

設、機關業務需要之迫切性提送，且勿與歷年研究項目

重複及避免國內已有相關文獻資料可援用之研究項目，

各主管機關建議之研究項目至多2項。

(二)研究地點：以同1個國家2個城市為限，並以定點進行專

題研究。

(三)研究期間：以3個月為原則，有超過3個月之必要者，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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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主管機關報經本總處同意，始得延長，延長期間最長

為3個月，並以核定之研究期間為準。

(四)推薦人員資格條件及人數：

１、現任薦任（派）第6職等以上人員且應具備本計畫第6

點各款所定條件，又現任薦任（派）第8職等或簡任

（派）第11職等人員得為優先選送對象，不含以機要

人員任用者，每項研究項目推薦1至2人。

２、鼓勵女性同仁踴躍報名參加，並於相同資格條件下，

優先推薦女性同仁參訓。

(五)甄審作業：

１、提報及推薦作業：各主管機關依當前重要政策，提報

專題研究項目建議表、專題研究計畫及推薦人員名單

函送本總處，其中專題研究計畫須說明「選擇該研究

學校或研究機構之原因」、「預定選擇課程」、「預

估課程所需經費」及「預定短期進修之學校或研究機

構之接洽情形」等事項。

２、語言甄試：具備擬前往進修國家之語言能力，並於各

機關薦送前，提出2年期間內之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

驗中心外語能力測驗（簡稱FLPT）證明文件；若未具

前開證明文件者，請自行於前揭期限前參加外語能力

測驗並通過錄取標準。

３、審查及核定作業：由本總處邀集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

組，審查達錄取標準之甄試人員所提研究計畫及基本

資料並進行面談後，核定錄取人員名單。

(六)經費補助：研究人員依「中央各機關（含事業機構）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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赴國外進修、研究、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」支領

公費，學雜費補助金額以美金5,000元為限，由本總處

視年度預算編列經費支應；至出國手續費，由服務機關

負擔。

三、檢附出國專題研究項目建議表、出國專題研究計畫及出國

專題研究推薦人員名單各1份，上開資料請於旨揭截止日

前函送本總處彙辦，電子檔並請電傳至承辦人信箱，如無

推薦亦請函復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含行政院人事處，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)
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室(含附件) 2018-05-22
17:10:51


